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:『■於行融在矛 
心每毎:清瀧 

:」年内，明7 
不国干節只 
.二澳張三.
門，日 
返中朔 
中共巾 

:塗山選雄幽 
、」掃佔共， 「費:御

，
査
中
國
西
北
之
一
一 

族 

向
來
反
對
北
窗 

"
彼
等
之
民
族
庄
異

.强
悍
"
善
騎
射;

二
成
見
•
係
因
北
平
無
 

綫
電
播
音
台
。
昼
日

廣
播
，
謂
西
北
諸
省 

之
七
大
遊
牧
民
痴
酋
 

長 
一 包
含
嗜
塞
南
族
 

酋
長
在
内
•
己
通
電 

向
中
共
首
領
毛
赴
東
 

致
敬
 

i

A3

 

3E89SQ
-  

政

此
間
相
信
用
澤 

東
政
權 
筑
射
足
遊
 

牧
之
同
教
民
族
起
一
見

^

^

，将
宜
區
埠
方
，  

1|1
爲

遊
牧
民
族
继
區

风^^a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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然
不
變
•
仍
然
以
兩
戰
塢
有
連
帶
附
係
 

•
豊
定
要
同
時
解
决
，
現
値
此
由
■

斯 

科
發
出
之
和
于
空
氣

IE
濃
之
際
。
上
述 

者
爲
典
言
局
對
餒
遠
東
方
面
之
鳶
見
■ 

在
遠
東
方
面
之
和
平
空
氣
已
趨
向
實
際
 

•
但
馬
連
果
夫
政
槽
果
能
表
示
有
解
决
一 

各
種
舊
問
題
•
如
奧
國
和
約
之
類
"
則 

契
■
亦
相
信
俄
國
新
政
權
之
眞
心
*
緩 

和
世
界
危
局
•
在
遠
東
方
面
・
如
什
處 

置
自
隱
•
爲
-
個
重
大
問
題 

聞
夷
美 

等
有
壹
個
辦
法
 

何
弊
端
甚
多
・
命
英
 

美
等
不
知
所
措
。
與
國
現
謀
般
法
衝
台
 

灣
獨
立
云
。
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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杳
港
，
九
日
路
透
社
電
。
據
稱
中
共
現 

似
以
將
中
國
西
北
部
"
镉
悍
而
反
抗
北 

平
政
価
最
烈
之一®

後 
一 
個
喀
塞
克
髭
• 

部
落
降
服 

毒
港
觀
察
家
之
立
下
蛇
種

騎
所
並
不
亜
於
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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月
之
加
冕
大
典
。
將
舉
行
大
燒
烟
火
兩
 

日 

痛
報
所
焼
放
之
烟
火
中
。
內
將
有 

一 
量
爲
五
十
尺
高
之
女
皇
•
站
立
於
壹 

寶
塔
之
上
 

預
料
咳
幕
烟
火
•
將
爲
五 

光
十
色
烟
火
中
最
燦
爛
精
彩
者
之
   

@
• 

英
海
軍
軍
艦
。
及
陸
單
•
於
本
港
慶
祝
 

女
皇
加
冕
時
。
將
放
射
火
箭
炮
-
及
開 

放
探
射
燈
•
藉
以
點
綴
天
空
及
熟
鬧
情
 

况
云

-\/\

»
*

緬

甸

軍

與

蔣

軍

激

戰

 

又

擊

斃

一

名

白

人

 

緬
甸
首
都
仰
光
•
聯
合
社
電
，  

®

 

甸
車
政
部
宣
佈
•
鍋
綱
旬
政
府
軍
"
在 

肯
東
東
南
部
。
與
寤
介
石
國
軍
激
戳
• 

又
擊
斃 - 
名
白
人
•
蔣
軍
集
中
火
力
• 

阻
止
績
軍
擎
去
該
白
人
之
屍
禦
証
 
一 
但 

緬
單
將
镰
白
人
攝
育
相
片
•
據

tel
軍
當 

局
稱
•
此
實
爲
緬
軍
與
蔣
軍
激
戰
中
• 

白
人
被
緬
車
擊
斃
之
第
四
人
•
按
三
月 

二
拾
六
日
籲
  

@[在
薩
爾
溫
江
區
,
硬 

現
三
具
破
壁
露
之
白
人
死
屍
云

英

機

創

下

往

還

倫

一

陰

至

東

京

最

速

紀

錄

 

英
京
倫
敦
八
日
路
透
社
電
。
英
國 

B
星
號
噴
射
式
客
機
一 
架
。
昨
從
東
京 

飛
囘
此
間
，
創
下
來
囘
倫
敦
至
東
京
之 

@
快
速
客
沒
紀
錄
 
。
查
肢
機
係
於
上
星 

期
五
・
飛
離
倫
敦
往
東
京
。
計
至
昨
日 

囘
抵
此
間
機
治
止
•
前
後
共
霭
時
三
日 

二
十
小
時
零
二
十
二
分
鐘
•
但
其
實
際 

飛
行
時
間
•
爲
五
拾
誕
小
時
五
十
九
分
 

鐘
云
"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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杜

魯

門

時

頑

強

態

度

 

華
潴
顔
九
日
縛
約
痔
報
電
 

愛
善 

考
華
蚊
權
 

願
意
簽
訂
基
於
高
麗
之
束
 

腰
部
爲
交
界
綫
 Z
 休
戰
協
定
"
此
界
棧 

在
南
北
韓
佔
領
區
之
間
：
火
約
位
於
現 

在
交
戦
綫
以
北
九

-[-英
里 

同
時
英
政 

府
乂
願 1
 放
棄
技
魯
門
總
統
盛 
期
之
頑 

强
照
度 

而
擴
充
休
跋
後
之
政
洽
談
判
 

範
圍
。
以
求
替
次
遠
唄
磯
現
臊
誼
紹
紛

但
與
政
府
射
舱
韓
越
之
豳

依

俄
高
加
索
之
反
共
藩
 

曜
戦
士
，
彼
等
自
， 

人
於
本
世
紀
初
業
•
開
始
撩
奪
新
疆
般
 

塞
克
族
之
土
地
時
起
"
卽
有
仇
視
缠h
 

之
心
。
國
民
黨
統
治
中
國
時
時
代
，
如 

等
不
服
國
民
政
府
一
時
出
刼
掠
食
品
他
 

金
錢 
一 
中
共
佔
位
大
陸
初
朗
，
彼
等
疥 

同
樣
反
對
但
恨
北
平
纱
门
稱
一
总
 

之
囘
針
遊
牧
民
族
，
現
已
臣
服
於
北
吋
 

政
權
，
决 1
加
入
爲
中
國
之
一 
那
云 
一。

始
交
換
傷
 

一
店
拾
日( 
韓
國
铸
間

麗

已
準
備
令
日
在
此
間
簽
訂
交
換
傷
病

己
格
雙
万
就
見
分
歧
之
点
•
大
部
解

一
華4
間
星
期
四
下
午
亠
八
昭)

將
僅
一

一
過
恵
大
困
離■
卽
能
诵
過
。 

聯
軍
首
席
聯
絡
官
丹
那
海
軍
少
將
 

於
昨
日
之
會
議
中
 

問
共
方
何
時
可 

一
始
交
換
傷
病
浮
魔 

共
方
答
絹
厳
萌
 

後
拾8
內
•
卽
可
開
始
交
換
 

共
方
昨H
拒
絶
聯
軍
請
求
其
翻
査
 

值
傷
房
戦
俘
   

®
字
• 
是
否
可
能
增
多 

節
-
因
聯
重
認
爲
共
方
答
允
其
將
放

囘
六
百
名
聯
軍
傷
病
之
敷
字
•
似
乎
太 

少
•
不
足
爲
信
。
鶴
求
共
军
翻
査
•
而 

聯
軍
所
答
允
放
還
共
方
傷
病
俘
之
数
字
 

■
則
煙
五
干
八
百
名
•
內
有
中
共
七
百
 

名
•

聯

共

每

日

換

比

率

成

五

對

一

之

比

 

共
方
同
意
每
日
將
置
自
名
解
垣
傷
 

俘
交
還
與
辎
軍
■
而
聯
軍
則
雑
日 

百
名
共
戰
俘
交
還
與
共
方
 

査
此
次
聯
軍
與
共
方
對
交
換
傷
病

A
日

/
問
騎
• 
前
後
僅 5
日
。
卽
能
準

如
停
火
談
判

一
今：：：

簽
盯
交
：

藉
之
爲
冷
触
宜
傅
之
工
具
 

卿
軍
首
席
聯
絡
官
丹
那
海
軍
少
一 

並
木
提
及
恢
健
板
門
店
和
談
之
事

。
△

聯

軍

準

備

飛

機

空

連

俘

虜

囘

東

京

 

演
部
期
息
級
官
方
消
息
。
稱
共
万 

現
已
開
始
將
聯
嘲
傷
病
将
痛
集
中
 

以 

備
通
往
板
門
店
交
換
 

而
美
融
還
東
之 

空
單
連
輸
隊 

現
亦
準
偽
從
韓
阈
載
連

同
意
簽
約

△

本

報

價

目

表

 

(
零
酒
每
份
七
仙
)

賣 

逢域派到一元三五 

本埠郵寄一元五度 

加用美墨一玩五毛 

中國务國 一 元五毛
係季四元零近 

四元 五■ 
四元三五 

园元 美毛
半年、 

八元 
一 藪 

九
局 

八元六毛 
九
元

全年 十六元 二 

9
十八角. 

豊十七元 
一十八元

除
星
期
日
外
，
皆
按
日
呈
閱
，
無
論
取
閱
久
暫
•
一 

報
費
灯
睛
先
惠
，
空
函
定
閱
，
恕
不
奉
呈
♦

一

聯

軍

與

共

方

準

備

今

日

在

板

門

店

簽

 

換

傷

病

俘

虜

約

十
日
內
 

俘
虜

1

亠
)
統
宣
社
電
•
聯
軍
興
共
万
談
判
人
員
 

期
俘
條
約 

雙
方
於
昨
星
期
四
之
曾
議
 

次
，
今
日
上
午
十
一 
時
之
會
議
(
卽
雲 

有
些
一
少
問
国
待
射
齢
■
但
預
料
將
不
需

共
方
放
還2
聯
窜
傷
痛
俘
魔
•
囘
東
京 

醫
治
云

ssssss\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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華

中

及

滿

洲

 

發

生

嚴

重

旱

災

 

香
港
。
八
日
路
透
社
電
•
據
本
港 

接
獲
中
共
報
紙
『
載
之
消
息
稱
•
華
中 

之
旱
災
，
现
已
擴
展
至
二
千
英
里
長
之
 

雄
區
・
且
旱
災
之
情
勢
。
非
常
嚴
重
。 

其
災
區
西
南
自
四
川
起
•
西
北
延
長
至 

滿
洲
之
邊
界
止
•
有
等
缠
區
才
農
田
・ 

有
百
分
之
八
拾
乾
涸
者
。

>$$<?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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韓

戰

停

息

將

不

 

阻

礙

國

方

反

攻

計

劃

 

台
北
八
日
統
一 

St
電
♦
固
方
外
交 

部
長
葉
公
超
•
昨
需
韓
國
停
載
・
將
小
 

阻
止
國
軍
反
攻
大
陸
之

61 劇
•
葉
氏
®
 

-■
彼
不
知
美
國
將
洋
 

to何
措
施 

11 
稱 

別
軍
將
繼 
19 準
備
向
大
陸
進
攻
。
反
攻 

之
計
制
・
將
决
不
因
韓
戰
停
戰
而
停
止
 

"
葉
氏
謂
最
近
共
方
之
「和
平
攻
勢
』
。 

係
志
在
分
化
自
由
世
界
。
驴
打
壁
美
總 

統
愛
善
考
華
 
2:
强
硬
對
付
英
臺
政
策
 
五

香

港

將

大

燒

烟

•火

 

一 

熱

烈

慶

祝

女

皇

加

冕

一

 

香
港
。
九
日
跻
透
敏
電
，
本
港
現
一 

巳
積
俭
進
行
籌
備
慶
祝
英
女
皇
 

於
六
一

新
聞
紙
第
拾
四
卷
第
一-
百
七
十
三
號
 
-

也

中
華
民
國
四
十
二
年
四
月
九
號
 

(
星
期

f1

)

夏
歷
歲
次
癸
巳
年
二
月
廿

孔
子
紀
元
二
千
五
百
零
四
纤

图
。
另
有
兩
人
•
其
中
壹
人
姓
梁
一
肝
 

已

於

受

詢

後

樱

放

」 

所
有
請
求
前
往
中
山
故
鄕
掃
墓
二
 

申
第
書 

係
全
由
共
方
之
工
會
漫
商6

专

金w
孑它飞匕

\>yyssss5sssssss 

倫

敦

隧

道

火

車

相

撞

•
.
 

敷

十

人

受

傷

 

英
京
祀
敦
九
日
加
拿
大
社
電
"
滿 

載
搭
客
之
欧
道
火
車
兩
列
。
昨
日
於
晚 

膳
交
捕
擠
雍
之
時
間
■
在
偷
敦
東
區
之 

隧
道
內
♦
庚
生
相
撞
慘
劇
•
項
據
官
方 

報
吿
•
餚
斃
侖
人
數
*
有
九
人
，
受
傷 

者
達
天
十 A
•
聲
敕
隊ig

夜
星
夜
加
緊
 

營
歉
；
彼
等
用
熔
鐵
器
。
熔
斷
重
叠
扭
 

轉
之
鋼
條
。
以
營
軟
困
於
車
內
不
能
出
 

之
人
云^

s
^
x
w
■
^
*
^
^
^
^
z
^
"
^
^
^
^
^
^
^
^
^
/
^
^
^

一 

港

警

破

獲

大

規

模

 

一 

製

秦

及

販

毒

網

 

香
港
泛
亞
 &

寵
■
春
港
警
察
當
局
 

■
已
逮
捕
四
個
販
毒
嫌
疑
犯
，
並
在
拾 

二
間
高
級
"
毋
宅
內
，
搜
羅
製
送
毒
物
 

之
器
具
■
此
類
备
宅
中
♦
包
括
一
在
淺
 

水
闇
區
之
華
麗
别
墅
。
自
三
月
廿
几
日 

以
来
。
中
英
籍
值
探
數
拾
人
•
開
始
道 

行
此
緝
捕
毒
物
案
・
所
捜
獲
之
毒
物
， 

有
謂
係
來
自
中
共
區
。
亦
有

SB
係
混
入 

木
材
內
・
座
疑
旬
運
入
•
警
察
人
員
最

先
於
三
月
廿
尤
日
•
破
獲
一 
販
毒
網

逮
捕
二
華
人3

抄
極
三
卡
車
製
造
海
洛
 

英
之
器
具
，
並
在
壹
私
人
汽
車
房
內
， 

营
最
新
式
之
史
都
蓓
克
汽
車
中
•
搜
出 

釣
重 B
 千
盎
廝
之
鴉
片
煙
三
大
袋
 

隨 

後
警
方
又
逮
攝
兩
人
•
並
搜
索
土
一
間

住
宅
與
公
寓
， 

>S$SSW-

/\/\T

:
天

氣

報

吿
 

便
天
文
台
報
吿
稱
，
實
高
華
年
明 

兩
日
天
晴
。•

高
温
度
爲
五
拾
五
度
■ 

今
日
最
低
温
叶
爲
四
十
二
度
云
 

z)\/\/\z\/vc/\/\/>\/\#s/N/\/\zs$ss< 

澳

門

雇

民

返

里

■ 

掃

墓

被

中

共

扣

留

 

澳
門
泛
亜
社
醴
• 
此
間
星
期
一
獲 

悉
。
本
崩
報
帆
推
銷
員
高
議
記
。
爲
澳 

門
二
十
居
民
工
於
星
期
日
淸
明
節
返
中
 

山
家
鄕
掃
票
替
之
壹
•
被
共
方
恐
嚇
• 

指
彼
銷
售
香
涯
及
澳
門
「
反
動
報
紙
」 

.
邊
界
共
幹
黄
似
乎
極
熱
悉
澳
門
情
形
 

。
將
高
氏
及
另
外
敷
人
"
自
列
隊
等
候 

進
入
共
區
掃
墓
之
人
叢
中
拉
出
."
予
以 

長
時
間
之
盤
詰
；
共
幹
吿
彼
稱
・
彼
輩 

認
爲
車
推
銷
氏
共
書
報
之
職
業
・
有W
 

於
「
人
民
」
之
利
慈
•
並
以
旗
嚇
之
語 

氣 

誠
其
小
心
二
高
氏
兼
售
共
區
之
報
 

紙
。
共
幹
同
阵
眩
彼
警
告
。
並
勒
令
彼 

允
諾
•
在
出
售
火
區
職
紙
之
時
。
僅
應 

選
擇
彼
所
妊
悉
之
與
中
共
組
織
有
密
切
 

關
係
之
客
戶
，最
近
禱
母
共
方
爲
防
止
 

情
報
外
洩
，
可
羅
再
度
禁
止
共
區
之
報
 

紙
外
銷
共
方
 r
咼
氏
槌
出
之
替
吿
， 

似
與
此
說
相
符
:
咼
氏
現
尙
波
屮
共
扣

経̂

^

^

^

^

^

^

.，沙

瑜 » 齢

中
國
洪
門
民
洽
黨
總
支
部
 

向
西
報
發
張
言
論

近
來
在
雲
埠
 

產
生
雨
個
華
人
團
体
"--而
將
來
勢
必
遍
及
全
加
拿
大
•
其
％
 

- 
誓
以
全
力
擁
護
蔣
介
石
 

與
肋
跳
軍
反
攻
大
罐
；
及
繼
續
信
仲
三
民
主
堂I

 

並
視
不
簽
該
會
志
願
書
者
.
爲
共e
黨
份
子
：
或
親
共
份
子
,
其
二
以
反
對
强
，. 

迫
個
人
或
團
体
代
喪
私
人
。
笹
名
此
痴
志
願
書
爲
任
務
.
加
入
此
組
織
乏
艮||g

 

黨
員
殖
多
•
而
此
塞
及
民
洽
黨
所
開
•

之
大
漢
公
報
•
近
接
匿
冬
蘇
警
系||

■
故
民
治
黨
，
能
爲
有
蒙
表
下
述
宣
承
以
闡
明
本
黨
立
撮
之
必
要
.

：

民
洽
黨
(
昔H
之
天
地
會
)
爲 
一
俠
義
之
結
合:
我
歷
史
長
冬
，
在
滿
洲

s-
is
ie 

制
政
權
壓
迫 Z
下
.
經
過
三
十
一 
年 
亠
乃
於
一
六
七
四
年(
康
瞬
土
二
年
)
起
緒I

。
發
動
反
滿
復
漢
運
動
而
   

@
過
二
百
三
十
七
年
之
苦
鬥
•
革.
命
凡
广
二
火
"

卒
拙
成
功
一
・
而
中
華
民
關
乃
成
立
於
 
一
一
九
二
一
年
元
月
一
日 

,•.:同
年
八
月
国
限
 

黨
成
立
•
而
民
治
黨
乃
退
出
軍
政
活
動
.

心
^

^

 

1

可
惜
國
民
黨
之
才
能
與
縫
驗
，
不
足
以
成
立
一
個
聚
固
之
政
府
 

而
求 

»:

於
俄
國
。
國
民
黨
宣
布
以
三
民
主
磔
理
國
後
，
民
洽
黨
以
三
民
主
義
申
?
民
生
丄 

主
義
，
與
俄
解
之
共
產
主
義
大
同
小
鼻
乃
表
示
反
對
■
而
國
民 

$:瞰
卽
宣
布
" 

民
治
黨
爲 
一
歩
法
組
織
・
應
予
禁
絶
・w
 洽
簾
與
國
民M
之
惡
感
豆
•
此
"

「 

于 
一 
九
弍
七
年
 
篇
介
石
以
陰
亀
井
段
一
。
控
制
國
蜃
，
而
排
除w
中
共I

一藤 蠢

 

爲

龜

產
黨
份
子
。
後
者
乃
組
成
中

81 共
童
蘿
。
民
治
黨
以
蔣
介
石
爲
壹
讓
 

M,
利
之
獨2 

裁
者
。
而
無
裨
益
于
國
家
、
謀
幸
福
千
人
民
之
 
一
定
宗
旨
•
故
拒
絶
與
其
舒
情

M: 

•
隨
馁
國
民
政
府
 

貪
汚
無
貼
•
醜

X; 百
出 .
而
民
沿
黨
此
見
解
乃
得
証
實
 
"
 

日
本
于
壹
九
=
一
七
年•
進
兵
犯
我
中
團
之
時
，
民
洽
黨
以
國
難
彖
頤J
匹
一 

夫
有
責
■
乃
放
棄
私
見
，
以
求
一
致
御
■
而
公
然
擁
護
磨
民
黨
暨
商
介
石
*
一

西
半
球
氏
治
黨
代
衷
.
于 
丁
九
五}0

年
正
月
雲
集
雲
哥
華
。
舉
行
懇
親
曾
胃
融
畐

時
，
曾
論
及
甲
共
奪
取
政
權
之
是
非
•
而
隨
後
同
時
致
函
北
平
及
台
溜
政
府
号
第
^
^

一 

衷
示
兩
黨
主
義
.
守
中
立
■
但
同
時
又
喪
示
盼
望
祖
國
不
爲
個
人
。
戚
一
黨
獨
?

—

裁
者
所
統
洽
。
而
同
胞
得
以
自
由 ®
展b 

加
拿
大
民
治
黨
各
支
部
，
於
丁
九
京
二
年
拾
一
月
間
。
在
滿
艳
可
開
懇
緯
- 

會
時
.•
各
代
褰
又
議
决
通
函
北
平
及
台
飯
•
再
次
表
示
反
對
獨
裁
•
並
損
明
執I

政
者
之
政
策
•
應
以
人
民
之
幸
福
篇
前
摄
。
致
北
平
函
中
。並
痛
斥
它
冊
虐
錢
*

一
華
僑
家
眷
之
手
殷■

•1
、

民
治
黨
在
本
属
懇
親
會
 

接
到
確
■
消
息
齢
■
海
外
華
偽
，
擬
値
自
灣
政
」
霊i
 

府
三
週
卑
紀
念
日
:

卽
實
九
血
三
年
三
月
壹
一0
般
翔
勸
捐
助
蔣
敕
國
連
動
，
先
 

募
捐
美
幣
六
萬
萬
元
•
而
以
後
由
毎
個
新
僑
擬
月
認
捐
拾
元
・
車
求
本
屆
懇
皺.-鑫

會
對
於
敢
運
動
* 
闡
明
民
给
.黨
之
立
塌
者
-
而
函
各
代
表
肘
論
此
問
題
之
後0

:
 

懇
親
會
乃
綜
結
各
代
表
之
見
意
如
下
。

e
中
日
停
戰
後
。
人
民
盼
聖
中
國
能
■
立
曹
個
艦
固
二
民
主
政
府
。
而
建
立
「 

强
國 .•
但
、我
國
竟
錯
過
此
良
机
。
叶
國
民
政
府
貪
汚
無
能
如
故
。
考
中
國
可蓝 1

 ‘盡 
mix

人
民 

助
共
逐
蔣
 

非
人
民
信
仰
共
建
主
義
也1
而
實
因
被
逐
者
"
于
.

家
無
益
也
，
戰
後
。
在
此
兩
黨
爭
吁
之
際
•
民
治
黨
從
未
偏
向
任
何
 
丁
方
一 

.
而
認
鏡
兩
者 
一 
樣
南
罪
；

.,一一 

㊁
昔
日
民
洽
黨
廳
員
多
爲
未
入
加
所
之
老
華
僑
。
而
今
則
混
合
無
數
土
生
 

與
第
二
及
第
三
代
華
产
 
同
時
未
大
加
籍
者
•
亦
多
入
籍
矣
•
懇
親
曹
深1 

感
此
輩
新
入
籍
黨
員
.
誠
心
欲
爲
一
雋
公
民
。
而
放
棄
中
華
民
國
國
籍
 

•
因
宜
謹
防
媵
次
有
危
害
此
輩
黨
圧
地
位
之
議
案
一
而
結
果
議
决
勿
以
釵
「 

黨
之
地
位
，
衷
示
反
對
或
贊
成
。
脈
蔣
敕
國
運
動-
尸
而
任
由
各
黨
員
個
人
屮

或
集
體
传
主
•

4 
I

■

因
爲
寒
地
現
在
發
安
威
脅
與
恐
嚇
行
"
全
加
民
洽
篇II

支
部
、
除
將
敬
嚇
〃 

信
交
與
警
方
偵
皆
之-
外
。
並
授
權
魅
黨
主
席
及
秘
書
黄
炎
宣
合
如
下
。
： 

凡
我
民
治
黨
黨
員
。
一 
律
爲
質
欣
或
反
對
簽
名
志
願
曹
•
誓
效
忠
靭
介
石
一 

之
自
由
權
・
但
總
支
部
宜
先
雄
聲
明
，
加
入
加
籍
者
.
鉴
名
的
類
志
願
号
有
宀
 

違
背
其
盡
忠
加
拿
大
誓
願
之
罪
"
抑
尤
虐
透
，遇
不
願
箍
名
者
受
傷
害
.
段
民
」 

治
黨
產
業
。
如
大
漢
公
報
靜
被
損
壞
"
爲
*
孫
所
个
能
容
忍
者
9

而
本
黨
是
必
紫

傾
金
巧
•
大
民
治
黨
之
力
。
協
助
富
局
緝
拿
兇
手
歸
案
沿
罪
.

、

；
;
；

，；

î
in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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